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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破产、无偿付能力、债权人赔偿请求责任免除条款 

 

双方理解并同意保险人对针对被保险人的任何以下赔偿请求有关的财务损失不承担赔偿责
任： 

 
(1) 指称、起因于、基于、可归因于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任何被认为直接或间

接地、完全或部分地导致或引起被保险公司或任何被保险人破产或无偿付能力，被保
险公司提出破产申请，或被保险公司或任何被保险人被申请要求破产的不当行为；或 

 
(2) 由被保险公司或任何被保险人的任何债权人或债务人发起的或代表他们发起的，或由

任何支付或收取帐目的责任（实际的或被指称的）引起的赔偿请求，包括但不限于指
称与授信或购买债务工具有关的不当陈述的赔偿请求，或指称因被保险公司或任何被
保险人的破产或无偿付能力而（完全或部分地）导致债务贬值的赔偿请求。 

 

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条件和限制维持不变。 

 


